江西省干部网络培训学分制管理办法（试行）

为推进全省干部网络培训工作，根据《江西省贯彻〈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实施意见》和《2013—2017年江西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以及《江西省干部网络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干部网络培训是全省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干部网络学院（www.jxgbwlxy.gov.cn，以下简称网络学院）是全省干部参加网络培训的主要载体。

第二条  网络学院是一个集学习、交流、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网络培训平台，是对干部参加网络培训进行学分制管理的专用平台。

二、组织管理

第三条  网络培训学分制管理在省委组织部统一领导下，由省委组织部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开展工作。省委组织部负责全省干部网络培训学分制管理的宏观指导、督促检查、规范管理以及省管干部网络培训学分制管理等工作，网络学院负责日常管理和考核等各项工作。

第四条  各设区市、县（市、区）委组织部、党校和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干部网络培训的日常督学、促学和学分考核管理，并明确专人负责干部网络培训学分制管理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五条  各级管理员按照分工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干部网络培训学分登记工作。
三、学分管理

第六条  学分管理对象为全省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群团组织及民主党派机关、各级各类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在职在岗干部。
第七条  学分取得及管理。根据干部在网络学院网站的学习培训情况累计计算学分。学分原则上按学时设置分值，每个学时折算为1分。不同课程设置不同学分，通过指定形式获得。一门课程重复学习的，只计一次。学分通过网络学院网站管理后台自动进行登记，建立干部网络电子学习档案，分年度进行数据存档，实现所在单位和个人即时查询。学员不得以空挂或请他人代学等不正当方式获取学分。
第八条  实行学分年度管理。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20日为一学年，12月21日至31日为年度统计时间。学员须按年度完成学习任务，不得跨年度进行。
四、考核管理

第九条  实行年度学分目标管理。市厅级、县处级干部每人每年应完成不少于50学分的网络培训任务，科级及以下干部每人每年应完成不少于80学分的网络培训任务。当年新提拔的干部按每月5学分标准进行考核，其中上半年新提拔的干部，按提拔后的职务进行考核，下半年新提拔的干部，按提拔前的职务进行考核。如干部参加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培训，累计学分达到规定学分要求的，可不参加网络培训；累计学分不足规定学分要求的，可通过网络培训补足。
第十条  实行年度考核制。将干部年度完成网络培训学分情况纳入领导班子、干部个人年度考核，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未完成学分任务的，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第十一条  实行情况发布制。单位和学员网络培训情况实行网上实时发布和通报发布。实时发布，即在网络学院门户网站上实行实时排名发布。通报发布，即按上半年和下半年由网络学院负责汇总，报省委组织部审核后，由省委组织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向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通报参加网络学习培训的考核人数、平均学时、平均学分、通过考核人数等相关数据。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定期公布学员个人取得的学分情况、是否通过考核等学习数据，督促干部完成学习任务。对网络培训表现优秀的个人和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分别授予“年度网络学习先进个人”、“年度干部网络培训先进单位”。对单位和个人在线学习任务完成率达不到80%的，及时予以通报。严禁代学代考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消所获学分，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十二条  干部退休后可保留学习账户继续参加学习，不纳入排名和考核管理范围。在当年度因身体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网络培训的，须经本人申请，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相关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后方可免学，并报网络学院审核。长期病假结束后，学员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应自销假之日起15日内向网络学院申请恢复考核。
五、附 则

第十三条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可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地本部门本单位干部网络培训学分制管理实施细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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